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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草屯鎮立圖書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提供藝術品展出，提高藝術創作及欣賞水

準，並使用展覽場地，特定訂本須知。 

二、本須知所稱藝術品包括平面或立體的美術品及文物兩大類，無關藝術之展覽

宣傳、商品、聚會性質等，歉難受理。 

三、展覽場地：本館一樓藝術廊道及期刊室內，可供平面藝術創作展出、四樓展

覽室內，可供立體與平面藝術創作展出。 

四、展出時間：每週二至週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，下午 2 時至 5 時，週一休館，

展出期間，作品請自行管理，本館不派員管理。 

五、展覽資格：凡藝術創作者皆可申請使用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展出者須向本館索取申請書及切結書經核准後同意使用。 

七、申請規範 

(一)預定展出者，申請資料應於 2個月前送達本館以便排定檔期，展出時間

原則每月 1~15日、16~月底，如下檔無人接展，得由本館邀請延期為一個月。 

(二)申請展覽作品須 50 幅以上，經排定展出日期，未能展出者，請於 3 星

期前以書面通知本館取消檔期，否則 3年內不得再度申請。 

(三)凡個展或聯展未滿 1年不得再度申請。 

八、申請展覽遵守注意事項 

(一)會場之佈置須於展出前一日之下午 1:30至 17:30完成，展品應於展覽

結束當日之上午 08:00至 12:00進行卸展作業，並將現場恢復原狀，展品逾

期未領回，本館不負保管責任。 



(二)展出者應依本館規定及管理人員之指導使用場地，如不依規定或指導使

用，至受損壞者，展出者應照價賠償。 

(三)展出作品不得標價及其它方式之商業行為，如有違反者，3年內不接受

該團體或個人展之申請。 

(四)展出場地內，除懸掛作品及其說明資料外，不得張貼與展覽無關之宣導

資料。 

(五)展出藝術之包裝、運送、看管、保險，由展出者自行負責。(保險由展

出者自行斟酌，未投保者，展出前請立切結書，展品若損壞、遺失，本館不

負賠償責任。) 

(六)請柬、海報由展出者自行印製，惟需經本館審查通過。 

(七)展出借用本館物品時，應洽服務台擎據借用，並於卸展時清點歸還，有

損失時應照價賠償。 

(八)基於教育推廣，本館對於展出品有攝(錄)影、出版、宣傳、刊登網路等

非營利性使用之權利。 

(九)展出者如違反相關規定本館得立即停止其展出，並於 3年內不接受該團

體或個人展之申請。 

九、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 


